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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土〔2023〕136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开展 
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上海自贸区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上海化工区管委会，市环境执法总队、市固

化管理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精神和市

委、市政府生态环境安全工作相关部署，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以下简称《标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

术规范》(HJ1276-2022）（以下简称《技术规范》）等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要求，防范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现将开展危险废物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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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管理专项整治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在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的基础上，以贯彻落实新

标准新规范为契机，以执法检查和整改帮扶为抓手，进一步深入

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专项整治，夯实危险废物相关单位

主体责任，防范危险废物环境风险，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

平。 

二、整治范围 

（一）本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二）本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含铅蓄电池试点收集单位、

小微企业收集平台、点对点豁免利用处置单位等）。 

三、工作任务 

（一）持续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在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

风险集中治理等基础上，结合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

作，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含上海化工区、上海自贸区保税区、

临港新片区，以下同）督促企业加强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

转移、利用、处置全过程环境管理，切实落实危险废物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要求；督促企业对常温常压下易燃易爆及排出有毒气

体的危险废物，采取预处理措施使之稳定后贮存，否则应按易燃、

易爆危险品贮存；督促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完善并落实危险废物经

营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污染防治措施和安全生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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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措施等，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 

（二）切实落实危险废物贮存管理要求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认真对照新《标

准》和《技术规范》，参照危险废物贮存环节检查要点（附件 1）

组织开展自查自纠。《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入使用或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贮存设施，企业应进行全面自查，不

满足要求的，应立查立改。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需要提标改造的，

企业应制定整改方案报送至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并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整改。在提标改造期间，企业应妥善安置危险废物

并落实相关污染防治措施，采取加快清运频次等措施减少临时贮

存量，确保不造成环境污染。《标准》实施之日后的新改扩建贮

存设施应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执行。企业应规范设置危险废物

识别标志，识别标志信息要完整、准确。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

单位，应采用电子地磅、电子标签、电子管理台账等技术手段对

危险废物贮存过程进行信息化管理，确保数据完整、真实、准确。 

（三）深入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帮扶 

结合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等专项工作，市、区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以危险废物重点监管

单位为重点，兼顾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等其他单位，开展危险废

物执法检查，其中危险废物贮存环节可参照检查要点（附件 1）

开展检查。重点检查《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落实情况、危险

废物的规范化管理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对检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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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问题，要加大帮扶指导力度，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

范管理危险废物。对检查发现危险废物贮存现场管理混乱、安全

隐患突出、标识标志缺失等严重不符合《标准》和《技术规范》

情形的，要从严评估并督促整改。对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

法严肃查处；对重大违法案件，要联合公安、检察机关联合挂牌

督办，严厉打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四、进度安排 

本次专项整治从 2023 年 8 月开始到 2023 年 11 月结束，具

体划分为 3 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3 年 8 月）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工作方案要求，结合实际进一步细

化目标任务和措施，广泛宣传并对整治工作全面动员部署。 

（二）自查和检查阶段（2023 年 8 月至 9 月） 

市环境执法总队、市固化管理中心、各区生态环境局按照法

定职责和分工，组织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开展自查，并对危险废

物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全覆盖检查，兼顾简化管理单位和登记管理

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并督促企业立查立改，

针对需要提标改造的，应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整改。9 月

30 日前，市环境执法总队、市固化管理中心、各区生态环境局

将检查情况汇总表（附件 2）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三）抽查阶段（2023 年 10 月） 

结合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等专项工作，市环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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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队对各区检查情况开展抽查，并将抽查结果纳入危险废物规范

化评估打分内容。 

（四）巩固总结阶段（2023 年 11 月） 

全面开展工作总结，评估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梳理专项整治

工作成效，各区要将专项整治的宣传贯彻、组织开展、执法检查、

问题整改等工作情况纳入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总结一

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市、区生态环境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国家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安全工作相关部署，以有效防

控危险废物环境与安全风险为目标，切实提高防范化解危险废物

重大安全、环境风险的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将本次专项整治与

本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相结合，加强组织领导，广泛

动员，迅速开展工作，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二）加强组织领导。市、区生态环境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积极推进本次专项整治。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负责统筹协调，牵

头组织本次专项整治工作。市生态环境局执法处、市环境执法总

队负责全市执法检查指导和调度。市固化管理中心负责危废经营

单位检查指导和调度，信息系统的日常管理、功能完善和技术支

撑。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本辖区专项整治工作。各单位按要求

及时报送工作情况。 

（三）加强工作督导。各区生态环境局要高度重视本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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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作，通过组织检查和督导，压实相关单位责任，确保工作

要求落实到位。市生态环境局将结合本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

管理评估工作，对各区落实本方案情况进行督导，确保本次专项

整治取得实效。 

 

附件：1. 上海市危险废物贮存环节检查要点 

2. 上海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检查情况汇总表 

 

联系人：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  胡凤燕 

电  话：23117443 

电子邮箱：hufengyan2004@163.com 

联系人：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  李健 

电  话：23117304 

电子邮箱：jli03@sthj.shanghai.gov.cn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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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危险废物贮存环节检查要点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管理类型 □重点监管单位      □简化管理单位     □登记管理单位 

设施类型及个数 □a.贮存场 （）个；      □b.贮存库（）个；     □c.贮存池（）个；     □d.贮存罐区（）个；     □e.贮存点（）个。 

第二部分：检查内容 

项目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要点 检查结果（如不符合要求，列明存在的问题） 

一、规章制度 

管理制度 1 应建立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环境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制度、设施运行操
作制度、人员岗位培训制度等。  

隐患排查

制度 
2 

应依据国家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有关规定，结合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特点建
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并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发现隐患应及时采
取措施消除隐患，并建立档案。  

台账制度 3 

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应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台账记录的责任人，明确工作职责； 
应全面、准确地记录危险废物产生、入库、出库、自行利用处置等各环节危险
废物在企业内部流转情况；且可提供各环节台账记录表等证明材料； 
可设置电子管理台账或纸质管理台账，可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企
业自建信息管理系统或第三方平台等方式记录电子管理台账； 
重点监管单位要按照批次，实时在信息系统中登记；应采用电子地磅、电子标
签、电子管理台账等技术手段对危险废物贮存过程进行信息化管理，确保数据
完整、真实、准确；采用视频监控的应确保监控画面清晰，视频记录保存时间
至少为 3 个月； 
产生后盛放至容器和包装物的，应按每个容器和包装物进行记录；产生后采用
管道等方式输送至贮存场所的，按日记录；其他特殊情形的，根据危险废物产
生规律确定记录频次； 
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应存档 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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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 
4 

环境影响评价或排污许可文件中对全部危险废物都进行了评价，并完成“三同
时”验收，贮存设施涉及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和环境监测要求应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或排污许可文件中的相关规定。  

安全风险

评估制度 
5 

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应进行预处理，使之稳
定后贮存，否则应按易爆、易燃危险品贮存； 
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废物、排放有毒气体危险废物和废弃化学品的企业，应开展
安全风险评估。  

应急演练

制度 
6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配备满足
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要求的应急人员、装备和物资，设置应急照明系统，定期
开展必要的培训和环境应急演练，并做好培训、演练记录。  

档案管理

制度 
7 应建有贮存设施全部档案，包括设计文件及设计纸、施工过程文件、验收报告、

运行维护养护记录、监测报告和环境应急材料等，定期进行整理和归档。  

二、贮存设施及

贮存点防护要求 

防风要求 8 贮存设施或贮存分区内地面、墙面裙脚、围堰、隔板和墙体等应采用坚固的材
料建造，表面无裂缝。  

防晒要求 9 不应露天堆放危险废物，避免阳光直射。 
 

防雨要求 10 
贮存场应设置径流疏导系统，贮存池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地面径流等进入，
保证能防止重现期不小于 25 年（上海市可参考最大 1 小时 90mm）的暴雨量
流入贮存区域，并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冲淋危险废物，避免增加渗滤液量。  

防漏要求 11 

贮存库贮存液态危险废物的，应具有液体泄漏堵截设施，堵截设施最小容积不
应低于对应贮存区域最大液态废物容器容积或液态废物总储量 1/10（二者取较
大者），可能产生渗滤液的应设计有效的渗滤液收集设施； 
贮存场可整体或分区设计液体导流和收集设施，收集设施容积应保证在最不利
条件下可以容纳对应贮存区域产生的渗滤液、废水等液态物质； 
贮存罐区围堰容积应至少满足其内部最大贮存罐发生意外泄漏时所需要的危
险废物收集容积要求。  

防渗要求 12 

贮存设施地面与裙脚应采取表面防渗措施；表面防渗材料应与所接触的物料或
污染物相容，可采用抗渗混凝土、高密度聚乙烯膜、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或其他
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 
贮存的危险废物直接接触地面的，还应进行基础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1m 厚黏
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 10-7cm/s），或至少 2mm 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
渗材料（渗透系数不大于 10-10cm/s），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  

防腐要求 13 
贮存设施内应设置必要的贮存分区，不同贮存分区之间应采取过道、隔板或隔
墙等隔离措施，避免不相容的危险废物接触、混合； 
贮存设施表面材料应与所接触的物料或污染物相容，不发生腐蚀或其它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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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防护

要求 
14 

贮存设施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如门禁管理、出入登记、
上锁等； 
贮存库贮存易产生粉尘、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
体的，应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和气体净化设施，气体净化设施的排气筒高度一般
不应低于 15m； 
贮存池应采取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如加盖密封等措施。  

贮存点管

理要求 
15 

贮存点应具有固定的区域边界，并应采取与其他区域进行隔离的措施； 
贮存点应采取防风、防雨、防晒和防止危险废物流失、扬散等措施； 
贮存点贮存的危险废物应置于容器或包装物中，不应直接散堆； 
贮存点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包装形式等，采取防渗、防漏
等污染防治措施或采用具有相应功能的装置； 
贮存点应及时清运贮存的危险废物，实时贮存量不应超过 3 吨。  

三、危险废物识

别标志设置要求 

识别标志

总体要求 
1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包括危险废物标签，贮存分区标志，贮存、利用、处置设施
标志； 
应具有足够的警示性，设置在醒目的位置，避免被其他固定物体遮挡，与其他
标志宜保持视觉上的分离； 
同一场所内，同一种类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尺寸、设置位置、设置方式和设置
高度等宜保持一致；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单位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应定期组织检查危险废物识别
标志是否填写完整、 有无脱落、破损和脏污等影响信息识别的情形。  

危废标签

制作要求 
17 

危险废物标签应以醒目的字样标注“危险废物”； 
背景色应采用醒目的橘黄色，标签边框和字体颜色为黑色； 
字体宜采用黑体字，其中“危险废物”字样应加粗放大； 
危险废物标签的尺寸宜根据容器或包装物的容积设置，容器或包装物容积≤
50L，标签最小尺寸 100mm×100mm；＞50L～≤450L，标签最小尺寸
150mm×150mm；＞450L，标签最小尺寸 200mm×200mm； 
标签印刷的油墨应均匀，图案和文字应清晰、完整； 
标签的文字边缘宜加黑色边框，边框宽度不小于 1mm，边框外宜留不小于 3mm 
的空白。  

危废标签

内容要求 
18 

危废标签应包含废物名称、废物类别、废物代码、废物形态、危险特性、主要
成分、有害成分、注意事项、产生/收集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产生
日期、废物重量和备注； 
重点监管单位应设置危险废物数字识别码和二维码； 
容器内盛装相同种类但不同初始产生日期的危险废物（如废矿物油）时，应填
写收集完成入到危废贮存设施时的日期； 
废物重量应填写完成收集后容器或包装物内危险废物的重量（kg 或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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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标签

设置要求 
19 

危废标签设置位置应明显可见且易读，不应被容器、包装物自身的任何部分或
其他标签遮挡； 
在各种包装上的粘贴位置分别为：a）箱类包装：位于包装端面或侧面；b）袋
类包装：位于包装明显处； c）桶类包装：位于桶身或桶盖； d）其他包装：
位于明显处； 
对于盛装同一类危险废物的组合包装容器，应在组合包装容器的外表面设置危
险废物标签； 
容积超过 450L 的容器或包装物，应在相对的两面都设置危险废物标签。  

贮存分区

标志制作

要求 

20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应以醒目的方式标注“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字样； 
分区标志背景色应采用黄色，废物种类信息应采用醒目的橘黄色，字体颜色为
黑色； 
字体宜采用黑体字，其中“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字样应加粗放大并居中显
示；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的尺寸宜根据对应的观察距离设置：观察距离 0m＜L
≤2.5m，标志整体外形最小尺寸 300mm×300mm；观察距离 2.5m＜L≤4m，标
志整体外形最小尺寸 450mm×450mm；观察距离 L＞4m，标志整体外形最小尺
寸 600mm×600mm；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的衬底宜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并具有耐用性和防水
性； 
废物贮存种类信息等可采用印刷纸张、不粘胶材质或塑料卡片等，以便固定在
衬底上； 
图形和文字应清晰、完整，保证在足够的观察距离条件下不影响阅读；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字样与其他信息宜加黑色分界线区分，分界线的宽度
不小于 2 mm。  

贮存分区

标志内容

要求 

21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应包含但不限于设施内部所有贮存分区的平面分布、各
分区存放的危险废物信息、本贮存分区的具体位置、环境应急物资所在位置以
及进出口位置和方向，可根据自身贮存设施建设情况，在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
志中添加收集池、导流沟和通道等信息； 
标志信息应随着设施内废物贮存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贮存分区

标志设置

要求 

22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宜在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的每一个贮存分区处设置危
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 
宜设置在该贮存分区前的通道位置或墙壁、栏杆等易于观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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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设施

标志制作

要求 

23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标志背景颜色为黄色，字体和边框颜色为黑色，字体应采用
黑体字，其中危险废物设施类型的字样应加粗放大并居中显示； 
设施标志的尺寸宜根据其设置位置和对应的观察距离设置：设置位置为露天或
室外入口，观察距离 L>10m，标志牌整体外形最小尺寸 900mm×558mm，三角
形警告性标志外边长 a1为 500mm；观察距离 4m＜L≤10m，标志牌整体外形最
小尺寸 600mm×372mm，三角形警告性标志外边长 a1为 300mm；观察距离
L≤4m，标志牌整体外形最小尺寸 300mm×186mm，三角形警告性标志外边长
a1 为 140mm； 
设施标志宜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如 1.5 mm～2 mm 冷轧钢板），并做搪瓷
处理或贴膜处理；一般不宜使用遇水变形、变质或易燃的材料； 
柱式标志牌的立柱可采用 38×4 无缝钢管或其他坚固耐用的材料，并经过防腐
处理； 
设施标志的图形和文字应清晰、完整，不影响阅读； 
三角形警告性图形与其他信息间宜加黑色分界线区分，分界线的宽度宜不小于 
3 mm。  

贮存设施

标志内容

要求 

24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标志应包含三角形警告性图形标志和文字性辅助标志； 
应以醒目的文字标注危险废物设施的类型； 
应包含危险废物设施所属的单位名称、设施编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宜设置二维码，对设施使用情况进行信息化管理。  

贮存设施

标志设置

要求 

25 

每一个贮存设施和贮存点均应在设施附近或场所的入口处设置相应的危险废
物贮存设施标志； 
独立场所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在场所外入口处的墙壁或栏杆显著位置设置
相应的设施标志； 
位于建筑物内局部区域的贮存设施，应在其区域边界或入口处显著位置 设置
相应的标志； 
对于开放式贮存设施，可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在相关位置设置更多的标志； 
设施标志可采用附着式和柱式两种固定方式，应优先选择附着式； 
附着式标志的设置高度，应尽量与视线高度一致；柱式的标志和支架应牢固地
联接在一起，标志牌最上端距地面约 2m；位于室外的标志牌中，支架固定在
地下的，其支架埋深约 0.3m； 
设施标志应稳固固定，不能产生倾斜、卷翘、摆动等现象；在室外露天设置时，
应充分考虑风力的影响； 
设施的标志牌和立柱应无明显变形，标志牌表面无气泡，膜或搪瓷无脱落，图
案清晰，色泽一致，没有明显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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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装容器要求 
包装容器

要求 
26 

容器和包装物材质、内衬应与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 
应满足防渗、防漏、防腐和强度等要求； 
柔性容器和包装物堆叠码放时应封口严密，无破损泄漏； 
容器内部应留有适当的空间，防止收缩或膨胀导致容器渗漏或永久变形； 
容器和包装物外表面应保持清洁。 

 

五、存放要求 存放要求 27 

固态危险废物一般应装入容器或包装物内贮存，常温常压下不易水解、不易挥
发的可分类堆放贮存； 
半固态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或包装袋内贮存，或直接采用贮存池贮存； 
液态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内贮存，或直接采用贮存池、贮存罐区贮存； 
具有热塑性的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或包装袋内进行贮存； 
易产生粉尘、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废
物应装入闭口容器或包装物内贮存。  

六、运行管理要求 
贮存设施

运行管理 
28 

危险废物存入贮存设施前，应核验危险废物及标签的类别和特性，不一致的或
类别、特性不明的不应存入； 
应定期检查危险废物的贮存状况，及时清理贮存设施地面，更换破损泄漏的危
险废物贮存容器和包装物，保证堆存危险废物的防雨、防风、防扬尘等设施功
能完好，留有相关定期检查、更换、维护等记录； 
作业设备及车辆等结束作业离开贮存设施时，应对其残留的危险废物进行清
理，清理的废物或清洗废水应收集处理； 
贮存罐区围堰内收集的废液、废水和初期雨水应及时处理，不应直接排放； 
除突发环境事件外，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注：1.贮存库：用于贮存一种或多种类别、形态危险废物的仓库式贮存设施； 
    2.贮存场：用于贮存不易产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大宗危险废物的，具有顶棚（盖）的半开放式贮存设

施； 
    3.贮存池：用于贮存单一类别液态或半固态危险废物的，位于室内或具有顶棚（盖）的池体贮存设施； 
    4.贮存罐区：用于贮存液态危险废物的，由一个或多个罐体及其相关的辅助设备和防护系统构成的固定式贮存设施； 
    5.贮存点：HJ1259 规定的纳入危险废物登记管理单位的，用于同一生产经营场所专门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或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设置于生产线附近，用于暂时贮

存以便于中转其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场所； 
    6.未在检查要点中列明的要求，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和《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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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上海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检查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管理类型（重点监管单
位、简化管理单位、登记管理

单位）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是否完成整改（未完
成的明确计划完成

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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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2 日印发 


